关于编外人员的核查
 1、编外人员的范围
按照中央编办要求，此次核查的编外人员是指机关、事业单位在机构编制管理部门核定编制限额外，通过直接聘用或人事代理等形式聘用，且聘用期在6个月以上的工作人员。不包括劳务派遣、政府购买服务等人员，该类人员信息不需要录入和提交核查信息系统。
特设岗位教师：核查中，对于按“特岗计划”政策留校任教且办理落编手续的，应作为学校在编实有人员进行核查。

对于在“特岗计划”聘期内、尚未办理落编手续的，应作为编外人员进行核查。核查指标中“用工形式”选择“自聘”、“自聘人员签订合同情况”选择“聘用合同”。同时，填写“特殊情况说明事项”，类别选择“兼职、高配等人员事项”，主要内容注明“特设岗位教师”。

2、编外人员的指标
包括8项：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岗位分布、用工形式、自聘人员签订合同情况、工资来源、工作期限（通过填报“聘用时间”生成）。
姓名：指与身份证信息一致的姓名。
性别：选择性指标，包括：（1）男；（2）女。
身份证号：指公安机关签发的身份证上十八位或十五位的公民身份号码。
岗位分布：选择性指标，指编外人员实际所在的岗位，包括：（1）行政机构：①工勤；②其他；（2）政法机构：①文职；②协勤；③书记员；④技术支持；⑤工勤；⑥法警；⑦其他；（3）事业单位：①管理；②专业技术；③后勤技能；④其他。
用工形式：选择性指标，包括：①自聘；②人事代理。
自聘人员签订合同情况：选择性指标，包括：①聘用合同；②劳动合同；③未签订合同。
工资来源：选择性指标，包括：①财政拨款；②单位自筹。
工作期限：选择性指标，指在本单位已经工作的时间，截止2014年3月31日，包括：①1年以下；②1-5年；③5-10年；④10年以上。
3、编外人员的信息录入、审核
（1）各编外用人单位负责登录平台或“编制通”录入编外人员信息，对编外人员信息审核无误后，通过系统功能提交同级编办，并打印编外用人核查电子表格（一式三份）。表格经单位主要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报送主管部门审核（单位本身即为主管部门的除外）。
（2）各主管部门负责单位本级和所属单位编外用人核查电子表格（一式三份）的审核、汇总，经主要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统一报送同级人社部门备案。
（3）各级人社部门负责同级主管部门报送的编外用人核查电子表格（一式三份）的备案，并加盖公章。
（4）各级编办依据同级人社部门提供的备案结果，对各编外用人单位网上提交的编外人员信息予以确认，并利用平台或“编制通”等形式及时将确认后的完整的编外人员数据信息提供给同级人社部门。
（5）编外用人核查电子表格（一式三份）经单位、主管部门、人社部门盖章后，由编外用人单位分别报送同级人社部门、编办、主管部门各一份存档。
4、编外人员备案时间（7月15日至9月15日）
5、其他有关问题
为了全面掌握编外人员使用现状，规范编外人员管理，其他形式编外人员一并核查，并将相关人员信息单独建立数据库管理。
其他形式编外人员，是指机关、事业单位在机构编制管理部门核定编制限额外，通过劳务派遣、政府购买服务等其他形式聘用，且聘用期在6个月以上的工作人员（不含直接聘用或人事代理等形式聘用人员）。
核查指标包括10项：单位名称、单位性质、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岗位分布、用工形式、签订合同情况、工资来源、工作期限。
核查的有关要求
一要高度重视机构编制核查工作。因本次核查涉及范围广，数据信息量大，数据一经导入中央编办核查信息系统，对一些重要指标项的修改将尤为严格，为此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核查工作，一丝不苟地开展核查，确保每一项数据信息都真实、准确、完整。
附：1、编外人员信息一览表
    2、其他形式编外人员信息一览表
人员信息（47项）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指标解释
	填报规范
	是否
必填

	10
	人员身份
	指人员工人、干部（聘干）分类。
	为选择型指标：（1）干部（2）聘干（3）工人。注：人员身份逆向修改的（指工人→聘干→干部），报省编办核准。
	是

	12
	参加工作时间
	即开始计算工龄的时间。
	为文本录入格式。要与档案中的参加工作时间一致。
	是

	14
	批准调入部门
	指批准本次人员调动的审批部门。
	为文本录入信息，根据不同情况登记组织、人事、机构编制或单位主管部门。
	是

	15
	批准调入文号
	批准本次人员调动的文件依据编号。
	为文本录入信息，如：公务员录用通知单、毕业生派遣证、军转干部报到证编号。
	是

	16
	所在机构
	指人员编制所在部门。
	根据人员落编或信息修改时所选择的部门自动生成。
注：1、部门领导（含同级非领导）及未分配到具体内设机构的人员，“所在机构”要选择本部门。
	是

	17
	所在内设机构
	指人员在岗的具体内设机构。
	根据人员落编或信息修改时所选择的具体内设机构自动生成。
注：除部门领导（含同级非领导）及未分配到具体内设机构的人员，要选择所在“内设机构”（单位无内设机构的除外）。
	是

	18
	进入来源
	指人员进入本单位前的所在机构。
	平台内人员调转，经验证后，“进入来源”生成原单位名称；平台外人员需手动录入文本信息，可以是XX学校、部队、企业等。
	是

	19
	进入形式
	指人员进入本单位的方式。
	选择型指标，包括：（1）调入（只能选择下级节点，下同）：①从机关单位调入；②从事业单位调入；③从国有企业调入；④其他调入；（2）转入：①机关单位整建制转入；②事业单位整建制转入；③国有企业整建制转入；④军转干部安置；⑤复员军人安置；⑥其他转入；（4）公务员聘任；（5）公务员考录；（6）事业单位招考；（7）选调；（8）选举登记；（9）其他政策性安置；（10）其他。
	是

	21
	任现职机构
	指该人员任现职的所在机构。
	为选择项目，根据人员的任职机构情况可以在树状中的本单位和其他单位选择。默认为人员当前编制所在机构。
	是

	22
	任现职类型
	指人员的当前任职情况。
	为选择型指标：（1）任职；（2）无行政职务。
注：1、“任职”指人员在本单位现任XX行政职务,如从原职务变更为现职务，仅在“任职”中保留现职情况，原任职信息通过人员履历查询；
2、“无行政职务”指人员在本单位没有行政职务，一般为工勤人员、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离岗待退人员或在本单位仅保留编制在外单位任职人员。
	是

	23
	任职文号
	指批准人员担任XX行政职务的文件编号。
	为录入文本格式。
	是

	24
	任职时间
	指批准人员开始担任XX行政职务的时间。
	为录入文本格式。如：1982-06-20
	是

	25
	职务分类
	指人员任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情况。
	为选择型指标，详见机构信息“职务分类”。
	是

	26
	职务名称
	指人员担任行政职务的具体称谓。
	为选择型指标，详见附表5。
	是

	27
	职务级别
	指人员所担任行政职务的核定级别。
	为选择型指标，详见机构信息“职务级别”。注：人员“职务级别”为所占职数的核定级别，与人员“行政级别”为两个项目；“职务级别”不因人员“行政级别”变化而改变。如：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核定“职务级别”为副厅级，XX同志任正厅级副部长，其“行政级别”按正厅级填写，任职信息为：“任职机构”-省委组织部、“职务分类”-部门领导副职、“职务名称”-副部长、“职务级别”-副厅级、“任职时间”-XX、“任职文号”-XX。
	是

	30
	工资来源
	指人员所得工资的经费渠道。
	选择型指标，包括：（1）财政工资统发；（2）财政预算已安排但未实行工资统发；（3）单位从财政拨款经费中安排；（4）单位自筹。
	是

	41
	照片
	指人员免冠照片。
	为图片格式，以jpg格式存储，大小不超过50k。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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